研發替代役役男報名及選填作業
1、 報名資格

報名申請研發替代役役男者，應具備下列條件：

（1） 中華民國男子年滿十八歲之翌年一月一日起，經徵兵檢查為常備役體位或替代役體位者。

（2） 符合前項之尚未履行兵役義務役齡男子，需具國內或符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國外大學校院碩士以上學歷。
2、 報名方式及證明文件

（一）報名方式：一律採線上報名
於研發替代役資訊管理系統（http://rdss.nca.gov.tw，以下簡稱資訊管理系統）進行帳號申請，登錄報名及選填入營梯次志願，完成線上報名作業後，列印具浮水印之正本報名資料表並簽章，連同證明文件，於規定期限內寄送至「內政部研發替代役專案辦公室」（以下簡稱專案辦公室，寄件地址請參閱「捌、聯絡窗口」），以親送或當日郵戳為憑。

（二）應備證明文件

1.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影本乙份。

2.最高學歷之學歷證明（畢業證書）或在學證明（學生證）影本乙份。

3.前項學歷證明文件，若為國外證明文件，須符合教育部訂定之「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證辦法」規定，並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及檢附中文譯本正本乙份。

3、 報名受理及資料查驗

（1） 役男報名資料受理後，經專案辦公室查驗繳交資料無誤，將於資訊管理系統登錄收件狀況，審查結果網路通知，通過者發給個人識別碼，並由專案辦公室郵寄甄選通知書正本乙份至役男報名資料表所載之通訊地址。
（2） 取得甄選通知書之役男，由內政部役政署轉知役男戶籍地役政單位註記，於核定甄選錄取之日前暫不予徵集。
